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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[2016]第 169号 

 

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近日，证券时报网刊载了《*ST新都保壳生变 丰兴汇资管介入》

一文。文中提到，你公司股东长城汇理的董事长宋晓明在其微博上发

布信息，称鉴于深圳丰兴汇资产管理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拟无条件捐赠

资产给上市公司，其方暂时撤回提请你公司监事会召开 2016 年第一

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相应提案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对媒体报道中“深圳丰兴汇资产管

理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拟无条件捐赠资产给上市公司”一事进行核实，

并于 10 月 12 日前按本所《主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指引第

10 号——上市公司澄清公告格式》指引披露相关信息。同时，提醒

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《上市规

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6年 9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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